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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检测说明
检测项目：芳香烃气相色谱质谱分析
执行标准：GB/T 18606-2001 《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沉积物和原油中生物标志物》

使用仪器：TRACE 1300-ISQ QD 300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
测试条件：色谱  载气: 99.999%氦气；进样口：290℃；传输线：250 ℃；色谱柱: HP-5MS弹性石英毛细柱（60m×0.25mm×0.25m）；升温程序：50℃保持1min;再以15C/min升至120C ，以3C/min升至300C，保持35min。；载气流速：1mL/min.质谱  EI源，绝对电压1047V；全扫描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注：(1) 本报告的著作权属西北大学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任何单位与人员不得全部或部分复制本报告或擅自公开发表。
    (2)凡注明了密级的技术报告，任何部分与人员均不得私自对外提供，不得复制。

(3)正式报告仅出一次（3份），必须包括技术负责人的签名，任何公章不能代替签名，本测试报告封面加盖测试单位专用印章，凡封面未加盖测试单位专用红色印章以及内页数据有涂改者，一律无效。
(4)送样单位（人员）如对本测试报告结果持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本报告后15天向本实验室提出质量申诉，超过申诉有效期恕不受理。
(5)余样或检测过的样品若无特殊说明本实验仅负责保存3个月，逾期将自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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